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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代號：43） 

 
 

正大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建議分拆及獨立上市 

 

建議分拆 

 

卜蜂國際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獲告知，本公司持

有35%股權的聯營公司，正大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正大投資」及其附屬公司，統稱

「正大投資集團」）已向上海證券交易所遞交一份上市申請（「建議分拆」），以及

正大投資已於二零二一年五月二十七日收到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證監

會」）出具的相關申請受理通知書。該建議拆視乎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

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5項應用指引限制，及聯交所已確認本公司

可進行建議分拆。正大投資集團主要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從事於生產及銷

售動物飼料及繁殖，養殖及銷售豬隻及銷售豬肉。 

 

該建議分拆涉及正大投資通過向投資者發行新股份（「股票發行」）達致其股份於上

海證券交易所上市。該股票發行的確切規模尚未確定，但預計建議分拆完成後，本公

司於正大投資的權益將不會被減少至低於30%。 

 

豁免保證配額 

 

聯交所已批准豁免本公司嚴格遵守第15項應用指引第3（f）段項下，有關保證配額的

適用規定（「豁免」），前提為本公司須在關於建議分拆的本公告中，披露不向其股

東提供保證配額的理由，中國法律及法規有關提供保證配額的法律限制；以及本公司

董事會（「董事會」）確認該建議分拆及該豁免是公平合理的，並符合本公司及其股

東的整體利益。 

本公告由本公司根據上市規則第 13.09（2）條，及證券及期貨條例（香港法例第

571章）第 XIVA部項下的內幕消息條文（定義見上市規則），以及上市規則第 15

項應用指引而作出。 

 

本公司獲告知，正大投資已向上海證券交易所遞交一份上市申請，以及正大投資已

於二零二一年五月二十七日收到中國證監會出具的相關申請受理通知書。正大投資

為本公司持有 35％股權的聯營公司。 



 

根據第15項應用指引第3（f）段，本公司須適當考慮現有股東的利益，向現有股東提

供正大投資股票發行的保證配額，方式可以是向現有股東分派正大投資的現有股份，

或是在發售正大投資的現有股份或新股份中，讓他們可優先申請認購有關股份。在對

建議分拆進行了適當和認真的考慮之後，董事會已決議不向本公司股東提供保證配額，

理由如下： 

 

(a) 由於本公司並不持有正大投資的控制權，本公司無權為保證配額而預留正大投資的

任何股份；及 

 

(b) 德恒律師事務所（作為正大投資的中國法律顧問）建議，只有以下類別的境外投資

者（「中國合格投資者」）可以開設證券賬戶並投資在中國證券交易所上市的股票： 

 

(i) 在中國境內工作和生活的香港、台灣及澳門居民； 

 

(ii) 在中國工作的外國人，而其本國證券監管機構已與中國證監會建立監管合作

機制； 

 

(iii) 已取得中國永久居住權的外國人； 

 

(iv) 中國商務批准的境外策略投資者； 

 

(v) 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QFII）； 

 

(vi) 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RQFII）； 

 

(vii) 符合《上市公司股權激勵管理辦法》（僅適用於上市公司對境外僱員實施的

股權激勵）項下，有關激勵標準規定的境外自然人投資者；及 

 

(viii) 持有將於首次公開發售前上市的公司股份的境外投資者。 

 

除中國合格投資者外，任何不符合上述資格的境外投資者不可購買中國證券交易所

A股上市發行的公司股份。 

 

經考慮本公司並不持有正大投資的控制權，本公司無權為保證配額而預留正大投資的

任何股份，以及本公司須遵從中國法律的規定，董事會認為該建議分拆及豁免是公平

合理的，並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的整體利益。 

  



 

建議分拆視乎（其中包括）相關機構對正大投資證券的上市及買賣許可的批准，正大

投資董事會的最終決定，市況及其他因素而定。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務請注意，

本公司概不保證建議分拆將會進行或其可能進行的時間。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

買賣或投資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董事 

 Arunee Watcharananan 

 

 

香港，2021年5月27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八位執行董事：謝吉人先生、蔡益光先生、謝鎔仁
先生、謝明欣先生、白善霖先生、Sooksunt Jiumjaiswanglerg先生、Arunee 

Watcharananan女士及于建平先生；兩位非執行董事：謝克俊先生及池添洋一先
生；及五位獨立非執行董事： Vinai Vittavasgarnvej先生、Vatchari Vimooktayon

女士、鄭毓和先生、Pongsak Angkasith教授及Udomdej Sitabutr將軍。 

 


